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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人民政府

关于 2021 年全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的工作报告

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

设经济强市、美丽邢台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市人大决策部署，坚持生态优先，注重绿色发展，

强化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实践，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取得明显成效。

一、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基本情况

（一）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总量情况

1.土地资源情况。全市湿地 5595.53 公顷；耕地 598060.06

公顷；种植园用地 90314.83 公顷；林地 252947.01 公顷；草地

28524.26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186932.83 公顷；交通运输

用地 38230.67 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8410.43 公顷。

2.矿产资源情况。邢台市矿产资源丰富，区域特色明显。全市

已发现的矿产有49种，资源储量统计36种，开发利用31种。煤、

铁、岩盐、蓝晶石等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地以中小型为主（详

见附件1）。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共有矿山 145 个，其中固体矿

山 135 个，液体矿山 10 个，实行矿山数量减量化管理，矿山数

量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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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情况

1.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根据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

统网统计，全市 2021 年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宗地数 1161 个，面积

2529.97 公顷；其中划拨宗地数 430 个，面积 870.63 公顷；出

让宗地数 728 个，面积 1652.27 公顷，保证了项目及时进地开工。

2.矿业权审查情况。依法依规对企业矿业权延续、变更等申

请进行审核把关，2021 年共出具矿业权核查意见 27 个，均按时

报至省厅审批，进一步规范了矿业权市场。

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成效显著。市本级以及各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均已完成阶段性

成果，并上报省自然资源厅，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

已形成初步方案，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二是自然资

源调查监测取得显著进展。完成了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已上报国家待批。三是自然资源和

不动产登记取得明显进展。主动争列国家清理规范林权确权登记

历史遗留问题试点并进展顺利，2021 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

次登记证书发放数量 1107 本，确权登记面积总量 3274.80 公顷

（约合 4.91 万亩）。四是稳步推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

建设。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

地，坚持计划指标跟着项目走，全力保障项目用地建设。五是助

力脱贫攻坚。立足资源要素支撑，专项安排国定脱贫县新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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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指标 0.4 万亩。在统筹调节补充耕地指标时，优先安排使用

贫困县补充耕地指标。

（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一是自然资源生态修复成效不断

显现。2021 年完成 43 处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综合治理任务，

治理面积 733.33 公顷（1.1 万亩），完成任务面积的 142.52%。

二是积极推进生态系统修复总体规划编制。市级层面已于 2021

年底形成了《邢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文

本初步成果，进度位居全省第一；县级层面均按要求有序开展工

作。三是地质灾害防治能力不断提升。强化联防联控，进一步压

实了各级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全市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网格化地质灾害防治机制。

（三）推进生态文明等相关重大制度建设。一是研究出台一

系列自然资源管理政策文件。《关于全面提质提效推进大抓落实

的 10 条措施》《支持城市经济综合体建设的八条措施》《支持

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的八条措施》《关于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

用的十条措施》《关于实行“三挂钩”分配指标的意见》《关于

印发批而未供土地分类处置十条意见》《邢台市地下管线信息系

统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用地保障

和规划支撑。二是持续抓好自然资源管理“放管服”改革。以开

展“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为抓手，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实施“多

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相关审批时限由原来的 10 个工作日

缩短为 3 个工作日；市县两级组卷审批时限由原来的 24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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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压缩至 21 个工作日；开展登记、交易、税务业务“一窗受理、

并行办理”，实施“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实现不动产登记 24

小时“不打烊”；21 项一般不动产登记业务实现“立等可取”，

登记速度全国领先。三是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定了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实施

方案》，完成了市级编表工作。

（四）强化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一是进一步强化耕地

保护。先后两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耕地“非农化”排查整治，共

发现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问题 15 处，均已于 2021 年 10 月底整改

到位。省下达我市补充耕地任务 1.9 万亩，2021 年底累计验收

2.34 万亩，完成率 117%。为各县（市、区）项目用地协调解决

补充耕地指标 10277 亩，产能指标 739.46 万公斤。二是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效果显著。邢台市供地率连续十年保持全省第一，

2014 年至今累计获得省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 7790 亩，为全省

最多。内丘县、临西县和沙河市先后获得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

模范县称号，宁晋县节地技术入选自然资源部推荐目录。三是提

高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强绿色矿山建设。持续强化矿产

资源保护管理,严控矿产资源开发,严格执行产业负面清单,3 家

矿山列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16 家矿山列入省级绿色矿山储备

库。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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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为，强化工作举措，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服

务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存在

一些不足和短板。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通过一系列专项整治、专

项行动，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

也面临道路交通线性工程违法用地难以解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管理还有漏洞等难题，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的一些制度机制也需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

（二）高质量发展难点依然突出。虽然我市供地率连续十年

位居全省第一，但是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重大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有所欠缺。机构改革后，

我们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新业务新体系进行了积极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但在切实履行好“两统一”职责方面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不断夯实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基础。一是进一步完善自

然资源资产调查监测体系。按照国家、省级要求，完成年度国土

变更调查，查清全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二是认真做好自然资源

和不动产登记。加强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规范化建设，持续提

升全市不动产登记便利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三是持续推进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权益管理重点工作。继续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建立健全国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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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资产报告制度。

（二）扎实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一是按照自然资源

部和省自然资源厅的工作部署，高质高效完成全市三条控制线划

定工作。二是加强与省国土空间规划对接，进一步优化完善市、

县、乡、村国土空间规划，扎实推进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三）持续深化自然资源管护和节约集约利用。一是强化土

地资源管控，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

红线，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强化节约集约用地，严格

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管控，落实“增存挂钩”机制，持续推进批

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深入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充

分释放存量建设用地潜力。二是不断提高重要矿产资源保障能

力。加强矿业权人履行法定义务和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监

管，做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工作，切实强化矿产资源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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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已发现矿产资源种类一览表

矿产种类 矿产名称

能源矿产

石油、地热

煤

金属矿产 铁、铜、锌、铝土矿、镍、钴、铅、钼

非

金

属

矿

产

岩盐、蓝晶石、菱镁矿、熔剂用灰岩、冶金用白云岩、玻
璃用石英岩、耐火粘土、硫铁矿、重晶石、石墨、长石、
石榴子石、石膏、水泥用灰岩、玻璃用砂岩、水泥配料用
砂岩、陶瓷土、水泥配料用粘土、碎云母、建筑用砂岩（20

种）

玻璃用白云岩、建筑用白云岩、玻璃用脉石英、砖瓦用砂
岩、砖瓦用粘土、建筑石料用灰岩、饰面用板岩、建筑用
花岗岩、饰面用花岗岩、饰面用辉绿岩、建筑用砂、大理

岩、方解石、膨润土、片麻岩、蛭石（16 种）

水气矿产 矿泉水、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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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名词解释

1.自然资源:指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可提高人类当前和

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的总和。

2.自然资源资产:具有稀缺性、有用性(包括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及产权明确的自然资源。

3.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是指具有稀缺

性、有用性（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及产权明确

的国家所有自然资源。

4.三条控制线:指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

5.批而未供:依法已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土地征用

或农地转用，而未供应出去的土地。

6.闲置土地: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

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

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

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

地，也可认定为闲置土地。

7.增存挂钩:指在分解下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时，将批而未

供和闲置土地数量作为重要测算指标，逐年减少批而未供、闲置

土地多和处置不力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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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有矿产资源储量:指目前实际保有的探明资源量、控制

资源量和推断资源量之和。


